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函
地址：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230號

承辦人：黃暐廷

電話：06-9261141 分機241

傳真：06-9260642

電子信箱：fs30950@phhcc.penghu.gov.

tw

受文者：澎湖縣立馬公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26日

發文字號：澎文演字第111370180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澎湖縣政府文化局111年「新秀獎」美術創作比賽得獎人員名冊 

(111D001456_111D2000709-02.docx)

主旨：台端參加本局舉辦「澎湖縣111年新秀獎美術創作比

賽」，榮獲佳績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澎湖縣111年新秀獎美術創作比賽」簡章辦理。

二、旨案訂於111年6月12日(日)上午10時於本局2樓特展室外廣

場頒獎，請於9時30分提前報到；若不克前來請於6月10日

(五)前通知。

三、獲獎作品訂於6月12日至6月26日於本局2樓特展室辦理展

出；作品退件時間為6月29日至7月5日。

四、若有相關問題請洽承辦人黃先生：9261141分機241。

正本：許珉華、楊子萱、蔡佩芯、蘇心慈、邱子庭、蘇嘉生、李又恬、歐昱妗、莊硯

竹、王彥程、詹蕎語、歐宜蓁、籃心玥、林宜蓁、洪康齊、曾羽婕、謝沅寬、陳

苡熏、鄭德新、洪浩容、陳亭云、歐冠妤、歐陽靚、許溫蕎、許興隆、籃心薇、

許瑀婷、楊博宇、洪英淇、方瑋靜、莊婧孜、吳堯鼎、陳俞靜、凌培鈞、歐佳

穎、陳書葶、呂昱萱、洪子媗、陳品涵、王瑞新、黃厚強、許家瑜、鄭荺蓉、蔡

子昕、陳客溢、蔡允臻、林洛同、林郁晨、蔡佳臻、李奇駿、楊家蓁、趙紫絢、

蘇立淳、方立忻、曾紫媞、謝舜安、鄭婕妤、顏麗文、盧瑋澤、洪維劭、黃柏

荃、蔡豐陽、許庭瑀、鄭媐恩、陳羿今、劉純安、洪勖宸、洪聖惟、楊育倫、陳

杏宜、張芯慈、王敏溱、方冠傑、鄭翔、洪嘉宏、歐子偊、趙尹嬿、王紹之

副本：國立馬公高級中學、澎湖縣立馬公國民中學、澎湖縣立文光國民中學、澎湖縣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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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沙國民中學、澎湖縣立中正國民中學、澎湖縣立望安國民中學、澎湖縣立志清

國民中學、本局展演藝術科(均含附件)

74


